	重点工作
	2018年工作重点及工作情况

	转移支付
	2018年共争取上级转移支付72,976万元，主要用于治安管理办案业务经费、云南省义务教育公办学校C级校舍加固改造资金、中央财政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补助资金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、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及管理机构补助资金、退役士兵安置补助资金、中央和省级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、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、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等民生领域。

	举借债务
	全面防控政府债务及金融风险。制定《昆明市盘龙区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工作方案》《昆明市盘龙区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工作方案》《昆明市盘龙区防范化解区属投融资公司债务风险工作方案》“三大方案”，全面落实开展“三大检查”，建立健全金融债务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处置机制，切实树立“红线思维”和“底线意识”，积极防控政府债务风险，逐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，稳妥处置债务存量，有效控制盘龙区债务增长，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债务风险的底线。盘龙区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政府债务限额以内，2018年债务余额11,319万元。

	预算绩效
	持续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。全面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精神，加快构建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积极拓展重点绩效评价范围，有序开展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事前评估，稳步推进财政资金执行绩效监控及绩效自评，不断提升部门绩效工作质量和管理水平，为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改革，构建适应现代治理要求的财政管理制度奠定坚实基础。

	优化支出结构，着力惠民生
	[bookmark: _GoBack]一是全力支持实施“乡村振兴战略”，大力保障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，优化财政供给结构，将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“三农”倾斜，农村发展水平稳步提升。二是坚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。严格落实义务教育保障机制，认真执行义务教育“两免一补”政策，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，加强学校（园）设施设备配置，加大教师培训经费投入力度，积极引进名师名校，提高办学水平，促进学前教育优质、普惠发展，为全区教育事业均衡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。三是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。全面落实2018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，重点支持公共卫生项目建设、基层医疗改革、城乡医疗救助、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等工作，进一步推动全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。四是加强社会保障和就业工作。重点开展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、城乡低保、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工作，大力支持就业、创业创新、技能培训等工作，有效提升了社会保障能力。五是支持基层文化建设，构建公共文化体系。重点支持各街道文化站、社区（村）文化室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，顺利举办盘龙江艺术节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活动，完成“一部手机游云南”阶段性任务，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搭建了广泛平台。六是不断加大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投入力度，全力保障水污染、大气污染防治等环保资金投入。

	促进财力可持续增长
	一是充分发挥财税杠杆作用，夯实税源基础、优化税源结构。认真落实稳增长政策，密切关注税制改革变化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小微企业及民营经济发展，为财政增收培养内生动力；二是充分运用盘龙区招商引资政策优势，着力聚集财源。积极优化营商环境，全力推动总部经济、楼宇经济等新型业态发展，稳步引入重点、总部企业等优质税源。全年兑现现代服务业暨楼宇（总部）经济奖励扶持资金4,572万元，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资金的引导、带动、示范、促进作用；三是充分挖掘重点项目与企业潜在税源，积极开发增量税源、统筹管好存量税源。整合力量抓联动、围绕重点抓收入、坚定不移保增收，挖潜堵漏，壮大培植财源，优化财政收入结构，确保区级财力可持续增长和税源质量稳步提升。



